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龙潭乡卫生院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一、项目名称
2026年政府采购预算项目。

二、立项依据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4年版）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函〔2024〕7号）文件要求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龙潭乡卫生院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龙潭乡卫生院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，共涉及采购项目8个，政府采购预算总额78,500.00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48,500.00元、政府采购服务预算30,000.00元、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.00元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为完成项目所必须的基础条件场地、设备等软硬件保障齐备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78,500.00元。其中：彩色打印机3,000.00元，黑白打印机1,500.00元，台式电脑10,000.00元，复印纸4,000.00元，车辆加油服务10,000.00元，机动车保险服务10,000.00元，车辆维修10,000.00元，电解质仪30,000.00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根据部门预算批复情况，严格执行采购程序，计划于2026年完成预算支出78,500.00元，实现兑付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本项目为2026年政府采购预算，采购办公电脑、打印机、复印纸以及维修相关固定资产有助于提高卫生院的服务能力，促进卫生院各项事业的发展。该项目为政府采购设备项目，预期效果仅涉及使用人及设备的使用情况等。该项目细化后可分为数量指标购置计划完成率需大于等于70.00%；质量指标验收通过率大于等于100.00%，购置设备利用率大于等于100.00%；可持续影响指标设备使用年限大于等于5年；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使用人员满意度大于等于100.00%等。



